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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长期期包包住住KKTTVV，，半半夜夜专专偷偷农农民民工工
男子四个月盗窃两万多，还把赃物送给女友和前女友

文/片 本报记者 尉伟

利用自己曾在工地打工多
年、熟悉情况的便利，广西来济
打工的陈方（化名）伙同他人趁
夜在省城各工地疯狂作案获
利。陈方不仅借此在KTV长期
包住、消费，还把偷来的笔记本
电脑、手机等当作礼物送给女
友、前女友。近日，陈方和他的
同伙李某被历下刑警二中队的
民警抓获。经查，两人自2016年
年初，在济南的工地盗窃现金
两万余元、手机近二十部、笔记
本电脑十余台。

事情还得从2016年5月初
说起。“当时，我们获得线索：一
男子长期包住在一家KTV内。”
5月16日，历下刑警二中队的民
警吕祥升介绍。这名男子从不
告诉他人自己的真实姓名，不
仅不工作，还不时向身边的人
低价兜售手机、笔记本电脑。

进一步蹲点、跟踪后，民警
发现这名男子有盗窃嫌疑：他
和另一名男子李某，每天在
KTV里一玩就是半夜，然后凌
晨一两点打车外出，专挑省城
各工地转悠，“四五点钟再打车
回到KTV休息”。

“那个点儿，工地的工人都
休息了，也没见他们与工地有
什么业务往来。”民警推断：这
两人很可能是一个专门针对工

地行窃的团伙。
果然，5月11日，当历下刑

警二中队民警跟踪多日后将包
住KTV的“大款”陈方及其同伙
抓获后，两人承认从2016年初就
趁夜流窜于省城各大工地，针对
农民工宿舍、工地办公室行窃，

“历下、市中、天桥等各区的工
地，他们几乎都转遍了”。

值得一提的是，“大款”陈
方曾在省城各工地干过四五
年。

原来，陈方今年38岁，老家
广西。小学辍学后，他先是务
农，后于1998年跟随舅舅来济
在工地打工。2008年，陈方与妻
子离婚后开始在工地上屡伸贼
手。“他曾因盗窃等被警方五次
打击处理过。”5月16日，历下刑

警二中队民警吕祥升告诉齐鲁
晚报记者，而此次陈方的同伙
李某，则是他的狱友。

“两人是在2011年打麻将时
认识的，2014年他们结伙在工地
行窃被抓。”民警说，结果陆续出
狱后，两人又重回老路。

据陈方交代，他之所以屡
屡针对工地行窃，是因为自己
在工地干过，知道不少农民工
的防范意识差，宿舍工人多，出
门一般都不上锁。有时候就连
工地上的办公室晚上也不锁
门，一推就开。

行窃前，陈方和李某先在
KTV玩乐一番，然后打车前往
目标工地，得手后再打车返回。
车费一人付一次。作案时，李某
在外望风，陈方悄悄推门而入，

“趁工人熟睡，摸床边衣服口袋
或是放在床前、桌上充电的手
机、电脑等”。如果看见有人来，
望风的李某就咳嗽两下，提醒
里面的陈方。

“我们俩一般隔天出去偷
一次。”事后，陈方告诉民警。有
时两人一晚要转悠好几个工
地。经查，自2016年年初至今，
两人结伙在省城各工地盗窃现
金2万余元，笔记本电脑十几
台，手机近20部。

偷来现金，两人当场平分；
偷来的电脑、手机则以500到
800元不等的价格出手。陈方对
李某说盗窃所得平分，但陈方
还是留了一手，他觉得自己是
主犯，风险大，应该比李某多
拿，“那两万多现金，陈方就分

了一万五千多元”。
起初，陈方租房在外住。大

约半个月前，有了钱的他就包
房住进了一家KTV里。“他和
KTV的老板比较熟。”民警介
绍，一方面陈方在KTV里时常
消费，花钱不少；另一方面，他还
时不时帮着KTV打扫卫生。“除
此之外，他还将偷来的电脑或手
机低价卖给KTV里的工作人
员”。不仅KTV，陈方还十分“大
方”地分别给现女友和前女友每
人送了笔记本电脑和手机。

涉嫌盗窃的陈方、李某两
人已被历下刑警刑拘。民警也
提醒农民工：随着气温升高，不
少工地宿舍有开门窗休息的习
惯，手机、电脑等物品也不要随
意摆放屋内，以免遭遇贼手。

盗窃的笔记本和手机。 民警在KTV内将嫌犯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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